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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保密與智慧財產歸屬承諾修訂日期：2023年6月12日 

「台泥企業團員工保密與智慧財產歸屬承諾」適用於台泥企業團所有成員

（包含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以下簡稱「企業團」）轄下

全體同仁，本人已詳細閱讀、充分瞭解本需知之規定內容，並同意確實遵

守。  

一、  於任職期間內，舉凡因職務上所生，或雖與職務無直接關聯而利用任

職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包含任職公司的從屬與控制公司，以及受任職

公司之控制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從屬公司，合稱「台泥企業團」）資源所

生之一切著作及技術思想（包含但不限於語文著作、美術著作、圖形

著作、電腦程式著作、工程圖樣、產品外觀 /結構設計、軟體介面、演

算法與系統操作步驟…等等），其所有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

以及包含該等權利申請權在內的全數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集團智

慧財產權」）皆歸台泥企業團享有。  

二、  非經公司事先授權，本人就集團智慧財產權不得自行重製、改作、公

開發表、公開傳輸或從事其他一切財產權上的利用行為，亦不得以自

己或第三人之名義，將含有集團智慧財產權一部或全部內容的著作或

技術思想，申請註冊為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三、  本人知悉有集團智慧財產權產生應立即告知公司，公司認為有必要而

於國內外提出申請、註冊者  ，並應配合台泥企業團簽署、出具相關的

文件、證明與審查資料並無償協助完成；縱嗣後自公司離職者，亦同。  

四、  本人聲明並保證，任職期間不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其發想、構思

或創作所得之著作內容與技術思想，均為自己獨立完成，或屬與同事

共同討論後的產出成果而未使用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如有借用或參

考第三人著作內容或技術思想的情況，並已取得該第三人充分且完整

之授權。  

五、  本人就任職期間內所接觸，知悉或獲得關於台泥企業團以下的訊息

內容，應負擔保密義務（下稱「機密資訊」）：  

(1) 關於台泥企業團所為之定價策略、行銷方案、現有顧客及潛在顧

客的名單及其需求，以及供應商針對台泥企業團採購需求所提出

或制定之產品規格、功能描述或其他技術參數之內容；  

(2) 涉及台泥企業團產品或服務的一切技術訊息，包含但不限於研發

計劃、發明構想、製程方法、演算法、設計圖面、系統操作說明，

以及其他關於台泥企業團商品或服務的規格、功能描述與技術參

數；  

(3) 人事資料與薪酬條件；  

(4) 經本人所屬單位裁示，或基於台泥企業團規章制度規定，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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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而有必要維持秘密性之開發專案、合作規劃或其他營業活動

訊息。  

(5) 其他依營業秘密法或相關法令要求應保密的訊息。  

六、  本人僅能於職務範圍（或公司個案授權範圍）內利用機密資訊。非經

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以口頭、書面、影印、複製、交付、攝影、

傳閱、電子傳送、公開發表或其他方式，洩漏「機密資訊」予第三人

或使第三人知悉之，亦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將「機密資訊」

出售、轉讓、交付或授權第三人使用。本項約定於本人離職後兩年內，

繼續有效。  

本人任職期間內應配合台泥企業團規章制度，對機密資訊採取充分之

保密措施以維持其機密性。  

七、  如經公司要求，本人應立即將「機密資訊」（包括其原本及複印、複製

等）歸還公司或銷毀之，不得留存。本人並應出具保證書，保證其已

將該等「機密資訊」全數返還或銷毀。  

八、  本人於離職時應立即將任職期間內自台泥企業團所取得之文件、資料、

圖表、研發記錄 (簿 )等歸還公司，不得留存任何複本、影本或複製品。

除有公司事前同意外，本人保證於離職後不再利用基於「機密資訊」

所獲悉之著作內容與技術構想。  

九、  本人知悉「機密資訊」遭不當或不法揭露、使用或利用時，應立即通

知公司，以便公司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如經公司要求時本人同意提

供相關之資料及必要之協助予公司。  

本人違反任一承諾書內容者，公司得要求改善並依相關規章制度論處；如因

此對公司造成損害，本人願受相關法律制裁並對公司負擔賠償責任。  


